关于申报2011年度专项资金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我校2011年度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已经展开。根据学校2011年预算工作安排和《河南大学校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现将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1、各单位申报专项资金应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对所申报的项目要从业务需要、目标效益、项目成本、资金筹措、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及论证，并填制《河南大学专项资金立项报告书》。
2、对于按往年惯例执行的常规性专项资金，预算如无调整，学校将统一安排，各单位无需另行申报。
3、已通过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专项资金项目，无需另行填制《河南大学专项资金立项报告书》，但需填制《项目用款计划申请书》并提供相应校长办公会议纪要。

请各单位按照学校文件和通知精神，根据事业发展需要认真确定项目，积极组织申报工作。请务必将申报材料于2011年1月17日之前（附件1、附件2各一份加盖公章）报送到财务处计划财务科。对于特色鲜明、符合学校建设发展需要的项目我们将积极推荐申报省级专项经费支持，其余项目将根据学校财力统筹安排，没有进入2011年专项备选库的项目预算，学校将不予安排。

具体填报内容详见立项申报说明及附件。                                  
（联系人：李俊义 马乾明，  联系电话：2863446   电子文本请发送mqm1975@henu.edu.cn）
    附件1：河南大学专项资金立项报告书
    附件2：项目用款计划申请书
立 项 申 报 说 明
  
   1、按照《河南大学校内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编制支出预算时，均须由项目单位组织填制此表。此表一式四份，财务处、审计处、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和项目负责单位各留存一份。 
2、本表是进行项目预(决)算、支付项目款项、项目考核验收的依据，应认真组织填写。 
3、“项目名称”应按规范用语表述，如“…设备购置”、“…修缮”、“…改造”等。 
4、大型项目应附详细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报告一般由项目负责单位组织编制，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编制。 
5、项目支出预算应具体、细化，如设备购置必须列明设备名称、型号、数量、单价，房屋修缮必须列明原材料、辅助材料、设备购置费用、人工费用、设计费用及其他费用。 
6、预算批复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按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填制《项目用款计划申请表》报财务处审批。符合招标要求的项目由设备处、总务处组织实施招标。 
7、学校财务处对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会同纪检审计等有关部门从项目申报、立项、实施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
附件1：
编号：          
河南大学
   
专项资金立项报告书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公章） 
项目负责人：                      （签字）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河南大学财务处制
	一、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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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资金来源 

	  

	六、参与项目论证人员签字与业务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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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主管部门意见 ：  
  
  
  

	八、主管校长意见 

	

	九、财务部门落实资金意见 

	  
  
  

	十、主管财务校长意见 

	  
  
  

	十一、结论及有关说明 

	  
  
  
  
  
  
  
  


附件2： 
项目用款计划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支出预算金额（万元）： 

	项目分年度用款计划 

	年度 
	年度小计 
	学校安排资金 
	配套资金 

	  
	  
	  
	  

	  
	  
	  
	  

	  
	  
	  
	  

	  
	  
	  
	  

	  
	  
	  
	  

	合计 
	  
	  
	  

	项目负责人意见： 
项目实施单位盖章： 

	财务部门负责人意见： 


